Joy 喜樂 一切真正的基督教信仰，都必然有最基本的元素︰喜樂；它也是希伯來宗教不可或缺的因素。以斯拉時代的人民重讀律法，就生發極大的喜樂︰「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你們的力量」（尼八10）。整本詩篇都充滿敬拜的喜樂，特別是在耶路撒冷過重要的節日時。
　　新約是「世界上最活潑、最令人興奮、最喜樂的書」（J. Denney, Studies in Theology, London, 1895, p. 171）。與喜樂有關的詞語有很多，全部加起來共用過326次。舉例說，有「歡喜」（agalliasis，如︰徒二46）；因信心而有的樂觀（euthymein, 徒二十七22、25）；保羅甚至可以因基督之死而在神裡面歡樂（kauchasthai，羅五11）；耶穌在八福中向擁有某些特性的人宣告，他們可以喜樂，因為他們是有福的（makarios，太五3～11；路六20～22）。但新約最常見的喜樂，都是湧自心底的（chara; chairein），在326次中，有146次都是這樣用；整個新約的信息，就是為萬民帶來大喜的信息（路二10）。
　　每一位新約作者多少都有提及喜樂；其中尤以路加寫的福音書為然，他的福音書可稱作「喜樂的福音」；而保羅在監獄中寫的腓立比書，則稱作「喜樂的信」。約翰在作品強調的，是滿足的喜樂（如︰約十七13；約壹一4）；彼得則論到患難中的喜樂（彼前三14，四13～14）。實行信仰的喜樂見於雅各書（如︰雅一25）；得救者的喜樂則見於啟示錄（如︰啟二十二14）。
　　基督徒喜樂的整個基礎建立在信心之上︰神（God{\LinkToBook:TopicID=509,Name=God}）為父親、罪得赦免、道成肉身（Incar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23,Name=Incarnation}）、贖罪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、基督的復活（Resurrection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1015,Name=Resurrection of Christ}），和聖靈論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 聖靈}）{\LinkToBook:TopicID=101,Name=Abelard, Peter}。基督徒能喜樂，是因為天父赦免悔罪的人，因為父差祂兒子到世上，拯救一切相信的人（約三16），因為基督不是死了，而是復活了，也因為喜樂是聖靈所結的果子中，九項德性中的一項（加五22）；這就是基督徒喜樂的穩固基礎。
　　喜樂藉著更新的生命和崇拜表達出來；透過崇拜而經歷的喜樂，在近代靈恩運動中至為明顯。每一個星期日的崇拜，都是慶祝基督的復活，因此每一個崇拜都具有復活節的喜樂。但喜樂不僅是每週的第一天才可經歷，它成了基督徒整週每一天生活與工作的力量；事實上，基督徒一生都是對基督一個喜樂的敬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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